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設立國民中學部或國民小學部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4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90510323C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9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00507087C 號令 

修正第三點、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21992B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2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100067725B 號令修正 

(原名稱：私立普通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部或國民小學部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135407372A 號令修正第四點及第七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核定本部主管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設立國民中學部（以下簡稱國中部）或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國小部），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申請設立國中部。 

    設有國中部之學校，基於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量，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申請設立

國小部。 

三、學校申請設立國中部或國小部，應擬具申請計畫書，提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財團法人

董事會議通過後三個月內，及規劃招生學年度起始日九個月前，檢附申請計畫書、校務

會議紀錄、董事會會議紀錄及相關表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基本資料：學校名稱全銜與地址、校長姓名與聯絡電話及承辦人職稱姓名與聯

絡電話。 

    （二）學校簡史：學校設立時與設立後之變更、改制、合併、分校分部與附屬機構設立

組織型態及經營規模調整情形概述。 

    （三）申請目的：學校整體發展方向、特色及預期效益；申請設立國小部者，另應說明

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量。 

    （四）學校經營規模：招收科別、班級數與學生數之現況及未來規劃，及擬規劃國中部

或國小部招生之學年度、招生方式與招生來源分析。 

    （五）學校組織編制及員額：教學、行政單位組織編制與員額之現況及未來規劃，及其

對應之組織規程與組織圖。 

    （六）師資結構：師資現況及未來規劃，及其對應之生師比。 

    （七）校地來源及面積：土地清冊（載明土地筆數、地段、地號、所有權人及面積）、

地籍圖與學校鄰近地理位置圖、土地所有或同意使用與使用分區之證明文件及環

境說明，及符合第四點第一款校地審查基準之評估。 

    （八）校舍建築及配置：建物清冊（載明建物筆數、地段、建號、所有權人、樓地板面

積及用途）、校舍配置圖、建物所有或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校舍空間配置清冊



（載明各類教室、辦公室之大小、間數與所在建物）及環境說明，及符合第四點

第二款校舍審查基準之評估。 

    （九）其他設備設施：圖書、儀器等教學設備清冊（載明設備名稱、數量、配置之校舍

位置及提供使用之學生所屬學制、科別與級別）、其他設備設施配置情形及使用

規劃說明，及符合第四點第三款其他設備、設施審查基準之評估。 

    （十）財務計畫：學校現有財產總額說明、向學生收取費用項目與數額之規劃，及籌設

期間與國中部或國小部核准設立後五年內之財務計畫。 

    前項事項，申請學校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就文件、資料之名稱、編號及其件

數彙整列冊。 

四、申請案之審查基準，規定如下： 

    （一）校地： 

          １、學校申請設立之國中部或國小部座落土地位於學校座落土地，或與學校座落

土地毗鄰或位於相鄰街廓：以各學制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人數，及欲申請設立

國中部或國小部之核定招生班級數均招足時之學生人數，加總後之學生總

數，視為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數後，其所需土地面積，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所定高級中等學校校地設立基準。 

          ２、學校申請設立之國中部或國小部座落土地非位於學校座落土地，且非與學校

座落土地毗鄰或位於相鄰街廓：以各學制核定招生班級數招足時之各學制學

生數，分別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所定各學

制私立學校校地設立基準。 

    （二）校舍： 

          １、普通教室：學校及其所設國中部、國小部各學制配置之普通教室，不得合併

使用；各學制配置之普通教室空間、數量及配備，應分別符合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

設備基準之規定。 

          ２、專科教室： 

              （１）學校與其所設國中部、國小部各學制之專科教室合併使用：各學制配

置之專科教室空間、數量及配備，應分別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

備基準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之規定，同時滿足不同學制之

課程教學需求。 

              （２）學校與其所設國中部、國小部各學制之專科教室未合併使用：各學制

配置之專科教室空間、數量及配備，應分別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或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

設備基準規定。 

          ３、行政辦公室：應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

備基準之規定，並視規劃之國中部或國小部實際需要，彈性增加配置。 

    （三）其他設備、設施： 

          １、學校與其所設國中部或國小部各學制配置之其他設備、設施合併使用：其規

格及數量，應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



基準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之規定，同時滿足不同學制之課程

教學需求。 

          ２、學校與其所設國中部、國小部各學制之其他設備設施未合併使用：各學制配

置之其他設備設施，其空間、數量及配備，應分別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或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

準之規定。 

          ３、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尚不足之設備設施：學校得於規劃招生

學年度起始日前採購備齊，並以報經本部備查之預算書業已編列預算者為限。 

五、本部受理申請案之審查程序，規定如下： 

    （一）初審：由本署徵詢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意見，並就學校所報申請

計畫及相關表件，進行初審。 

    （二）實地訪視及複審： 

          １、初審通過者，由本署會同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實地訪視後，

再邀集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會議，進行複審。 

          ２、前目實地訪視及複審會議，得視需要合併辦理。 

    （三）本署於複審通過，並徵得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由本部核定

學校設立國中部或國小部。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學校申請設立國中部或國小部之招生學年度、班級數、

學生數及其他相關規劃，提出相關意見後，由本部於前款核定處分內告知學校。 

  （五）本署於審查程序中，得視需要，邀集學者專家、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社會公

正人士及其他有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意見。 

六、學校申請設立國中部或國小部之計畫書、紀錄或相關表件，有虛偽不實或違反法令情事

者，本部得撤銷原核定處分，並公告之。 

七、學校經本部核定設立國中部或國小部後，每學年度各學制申請招生之普通科、專業群科

（包括建教合作班）、綜合高中學程及進修部之總班級數均招足時之學生總數，仍應符合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所定之校地設立基準；其國中部或國

小部之學區劃分、班級數、學生數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由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國民教育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